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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日前表示，“十三
五”规划编制工作已全面启动。“十三
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个 5
年，及早动手编制好规划，意义重大而
深远。

不过，舆论似乎更关注有关部门官
员的一句话，“目前我国人均 GDP 已达
到 6700 多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
列，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
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
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
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不少人对我国

“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提法表达质疑。
其实，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每当有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提出全国或
某个地区达到世界中高或高收入水平
时，质疑与不满之声便很强烈。

事实上，若从数字数据和国际标准
来看，我国人均 GDP 已迈入“中等偏
上”国家的行列。

有关资料显示，世界银行是按照人
均国民总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GDP 加
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
要素支出，就构成了国民总收入。由于
国外要素的收支规模有限，所以人均国
民总收入与人均 GDP 往往相差无几。按
照世界银行目前的标准，中国确在“中
等偏上”之列。由此看来，这位官员的
观点有一定道理。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网络上的质疑
之声是无理取闹。因为，2012 年，在参

与排序的 214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
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居第 112 位。这也是
现实。可见，人均 GDP 不仅要看总量，
更要看质量。如此，才是更加全面、科
学的态度。

国民总收入是在 GDP 的基础上调整
得出的。因此，国民总收入不是居民个
人实际得到的收入，其中只有一部分会
转化成居民的实际收入。GDP 或国民总
收入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
新创造的价值，可以从生产、分配和使
用 3 个维度进行分析。在这 3 个维度中，

民众感觉最为直接的当然是分配。新增
加的价值要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
间进行分配，三者间的关系此长而彼
消。如果政府财政税收或企业收入的实
际增速快于 GDP 增速，居民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就可能下降。这种情况曾经持
续过很长时间，反映出绝大多数人的收
入水平依然很有限。2013 年，中国基尼
系数为 0.473，依然远远高于 0.4 的公认
警戒线，也反映出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很
强的偏态分布，大多数人的收入被少数
人平均了。如果要再考虑与价值严重背

离的房价，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更
远离“中高”应有的含义。

如果从生产的维度考察，GDP、国
民总收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居民收
入都是增量，但增量产生的过程中消耗
多少存量和消耗的方式确有不同。比如
建一座新楼，与推倒一座旧楼后再建一
座新楼，增量都是一座新楼，存量却是
两座和一座的差别。如果从使用的维度
考察，同样数量的新增价值，由于使用
的方向不同，其效果也会不同：或是有
部分拿去搞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
或是有部分不得不用于治理对资源环境
造成的破坏，或全部可以用于创造新的
生活；或是打造豪华，锦上添花，或是
改造普通，雪中送炭，等等。

面向“十三五”，且行且努力。如果
仅以“争取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目
标，只要继续把总量做大就行了。但要
使更多的人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就需要
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转型升级、多点
支撑；就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转
变发展方式；就需要完善收入分配调节
机制，缩小收入差距，让更多的人分享
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就需要把价格水平
控制在合理区间，且促使房价向着与价
值相符的方向回归，使广大民众在扣除
消费价格和房价因素之后，在“十三
五”末期真正实现“两个翻一番”的小
康目标。而这些，远比做大总量更有实
际意义。

我国人均 GDP 质量确需提升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 潘 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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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10周年——

交通文明新风渐进 根治“顽疾”尚在路上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道路交通安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最受关注

的民生问题之一。10年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10年

间，交通参与者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交警执法不断规范。

但是随着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道路交通安全中的新问

题、新情况也不断凸显。因此，加强顶层设计，回应民众

关切，是这部法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方向——

道路交通安全法于 2004 年 5 月 1 日
实 施 ， 至 今 已 走 过 10 个 年 头 。 10 年
来，我国的道路交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机动车保有量从 2003 年的
9600 余万辆增加到 2013 年的 2.5 亿辆，
驾驶人从 1.03 亿增加到 2.75 亿，私家车
更是从最初的稀缺品变为了“走进寻常
百姓家”。

“道路交通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
制化水平和文明状态。道交法确立了道
路交通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系列规则和法
律责任体系，在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 10
年来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意义重大。但
是，面对道路交通管理中的新问题、新
情况，道交法仍需加强顶层设计，回应
民众关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
乐说。

引领道路交通文明新风尚

可以说，道交法既是严格要求交通
参与者的“社会法”，也是规范交警执法
的“行政法”，它结束了我国道路交通管
理长期缺乏基本法律的历史，为正确处
理道路交通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严
格规范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公安部交
管局的数据显示，道交法实施 10 年，全
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不断趋好。全国道
路交通事故从 2003 年的 66.7 万起下降
到 2013 年的 19.8 万起，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从 10.4 万人，下降到近 5 年保持在
6.3 万人左右，重特大交通事故从 2004
年最高的 55 起下降到 2013 年的 16 起，
减少了 39起。

10 年来，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确定的法律框架下，8 部配套规
章、5部工作规范、144个技术标准、31
部地方性法规先后出台。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李少明介绍说，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道交法最显著的
特点之一。比如，否定“撞了白撞”，规

定“行人通行优先”、“重点路段设置人
行横道”、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等，充
分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2009 年，“杭州宝马飙车案”成为
年度热点事件，此案与同时期全国发
生的几起类似交通肇事案件引发了舆
论对于危险驾驶问题的关注。在此背
景下，2011 年 4 月，道交法第二次修
订，将对醉驾的处罚由暂扣驾照 6 个
月以下“升级”为吊销驾照 5 年内不
得重考，与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
罪”对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指出，
道交法的修订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普法，
通过一些著名案例的判定，人们的守法
意识也在提高。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
示，道交法实施 10 年间，闯红灯、“三
超一疲劳”、酒后驾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问题得到有效改观。因超速驾驶、超
员超载驾驶、疲劳驾驶行为导致的交通
事故同比下降 12.1％、14.2％、22％。
特别是 2011 年“醉驾入刑”后，全国酒
后 驾 驶 下 降 18.7％ ， 醉 酒 驾 驶 下 降
42.7％。“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
成为新的文明风尚。

新问题驱策法律与时俱进

近年来，多地政府相继推出限购、
限牌、限行等交管措施引发热议。李少
明坦言，道交法实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
共睹，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问题也
凸显出来，诸如法律条文不协调、管理
主体不清晰、惩戒威慑力度不够等等。
诞生在“前汽车时代”的道交法，能否
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环境，实现自身的
进化？这在道交法实施 10 周年之际引发
社会关注。

“比如，近年来出现的三轮、四轮电
动车及已形成气候的超标准电动自行车，
正逐步成为道路交通工具的重要组成部

分。”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常务副
总队长王革说，目前我国对机动车生产企
业、销售企业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
准、公告的产品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监
管，仅靠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入户、路面

“把关”，势必形成无法可依或法不责众的
尴尬局面，迫切需要完善这些重点环节的
法律法规，明确职责和处罚规定，真正做
到有法可依。

再比如，我国儿童安全坐椅的使用率
不足一成，除了国人安全意识比较滞后的
原因外，相关法律缺失也是一大原因。目
前世界上约有 5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儿
童安全坐椅强制使用法规，但我国只有去
年出台的一个儿童安全坐椅生产技术标
准。专家呼吁，应尽快将儿童安全坐椅强

制使用纳入道交法，用法律保障儿童出行
安全。

湛中乐在道交法实施 10 周年的专题
研讨会上讲到，作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制化水平总
体还不高，“午夜立法”“运动式执法”
的行政思维较为突出，缺乏一个让公众
参与的畅通机制，对专家论证环节的重
要性也认识不足。

此外，道路交通管理涉及规划设计、
城市管理等各个方面，但目前道交法的主
体依然是公安部门，导致很多“马路顽疾”
得不到根治。湛中乐表示，在道交法未来
的发展思路上，需要更加突出法律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强化以人为本、公平
公正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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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条中朝跨境骑行游线路开通

中国游客骑车通过吉林图们口岸进入朝鲜境内

（5 月 2 日摄）。位于中朝边境的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

5月 2日正式开通首条中朝跨境骑行游线路。

吴 然摄（新华社发）

在湖北武汉光谷，一家民营公司

的新技术，可将燃煤的 PM2.5 浓度控制

在 30 毫克/立方米排放值以下，同时比

现 有 除 尘 技 术 降 低 运 营 成 本 一 半 以

上，但是在市场中却难寻合作伙伴。

治霾技术如何对接市场需求，开始引

发越来越多的思考

“你认为雾霾怎么治？”4 月的一天，天空蓝环保科
技、天虹仪表、天和技术、武钢宇科环保等武汉光谷的
20 家高科技环保企业，因为雾霾坐到一起。武汉东湖
高新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局局长李世庭指着窗外灰
蒙蒙的天说，老百姓一年之中在淘宝上买抗霾用品花
了 8.7亿元，消费 450万次，每个人都快成了气象专家，
光谷有一批与 PM2.5 打交道的高科技企业，整合这些
技术为治霾出力已刻不容缓。

整 合 科 技 求 治 霾

光谷的治霾技术可不少。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明厚指出，我国雾霾形成的三大人
为因素，分别是燃烧（燃煤及秸秆）、机动车与建筑粉
尘。前段时间，持续雾霾令武汉市场上的3M口罩一度
脱销，据称，这款口罩能过滤空气中 95%的固体与液体
颗粒物。“而我们研发出的防护芯片，颗粒吸附率可以突
破97%。”武汉正轩宇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李静说。

“不只防霾的发明，光谷的治霾技术也极具竞争力。”
徐明厚说，武汉凯迪电力环保公司的二次脱硫技术、武汉
天和公司的低氮燃烧改造技术、天空蓝环保公司的机动车
尾气净化技术等，都是通过高科技手段，对火电厂烟气、炼
钢燃烧氮排放、机动车尾气超标等污染源实现治理。

对 接 市 场 不 容 易

不久前，武汉天空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
款机动车尾气净化器通过国家相关部门检测。数据显
示，该设备可将尾气中的 PM2.5 浓度降低 7 成。望着
新产品，公司总工程师张军营却忧心忡忡，公司有技术
有产品，却与政府、市场对接不上。

“我们希望能将光谷乃至武汉所有治理大气污染
及 PM2.5的企业，组成环保产业联盟。”张军营说，光谷
企业在设备、监测、信息发布等方面已有基础，但一直
各自为战。抱团结盟，企业才能形成合力，共享市场，
政府也能有效掌握推广治霾技术。光谷多家企业表
示，愿支持武汉科技治霾。

“本领再高，也要有合适的商业模式。”李世庭举例说，
在几年前的车载导航市场竞争中，技术高超的多家光谷企
业铩羽而归，正是输在商业模式上——当光谷企业苦苦寻
求与汽车生产商的植入式合作时，深圳路畅从下游4S店
另辟蹊径，成功将导航仪装到消费者的新车上，5年产值做
到30亿元。“现在合力治霾时需吸取这个教训。”

观 念 转 变 很 关 键

数月来，天空蓝公司携带新技术四处奔波，但是仍
未找到第一家“吃螃蟹”的企业。“已经谈了几家火电
厂。”刚从山西回来的该公司负责人李湧仍一脸坚定地
说，空气治理将是最具前景的领域，“因为整个社会都
在关注雾霾问题”。

张军营同样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他以规模 300
兆瓦的电厂为例算了一笔账，目前，静电或布袋式除尘
的运营成本是 2000 万元以上，“我们的产品采用化学
团聚系统，费用在 800 万元左右。”张军营介绍，目前，
国内火电厂执行的排放标准是 50 毫克/立方米，绝大
部分电厂存在改造需求。

数位环保企业人士都认为，雾霾治理更重要的是
观念和投入，“有些企业缺乏改造动力和足够的认
识”。据悉，武汉市正研究在资金、税收和人才等方面
作出制度性安排，使光合的新技术在雾霾治理中发挥
最大效力。

科技治霾，“光谷”在行动
本报记者 郑明桥


